不出一份文书 桐城法院巧借村委化纠纷

近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双港人民法庭在办理一起支付令申请案件中，创新送达与纠纷化解方式，主动联动被告所在地村民委员会，成功促成债务人主动全额履行付款义务，实现“零文书、高效率”实质解纷。
2024年，申请人周某与被申请人王某发生货物买卖往来，王某拖欠货款1500余元后失联。周某多次催要无果，遂向桐城法院申请支付令，请求依法督促王某履行付款义务。案件受理后，承办法官发现王某联系方式失效，且周某仅能提供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，难以完整证实买卖关系及欠款具体金额。若简单驳回申请，既无法实质性解决矛盾，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为真正把纠纷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源头，承办法官没有一驳了之，而是根据王某户籍信息，第一时间与其所在村委会取得联系，详细说明案件情况，请求协助查找当事人、告知相关法律权利与义务。村委会干部高度配合，迅速找到王某，并结合乡情民意开展耐心劝导与释法明理工作。经沟通，王某对案涉债务予以认可，充分认识到拒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，当场表示愿意主动还款，并将1500余元货款一次性支付给周某。周某收到款项后，随即向法院撤回支付令申请，法庭依法裁定终结督促程序，案件得以圆满化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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